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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兆琨 韩兵
见习记者 高可 通讯员 赵亮

2023 年，适逢东北振兴战略实施
20 周年。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赴
黑龙江考察，为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和黑龙江高质量发展举旗定向、
掌舵领航。

把 资 源 优 势 、生 态 优 势 、科 研 优
势、产业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循着习近平总书记为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明方向的指引，
迎着今年冬天哈尔滨第一场大雪，检
察日报社主要负责人带领采访调研组
一行，与黑龙江省检察院有关领导一
同来到黑龙江大学交流、采访。

走进黑龙江大学，最先映入眼帘
的是融合了俄式风格和中式建筑装饰
的教学主楼。调研组一行跟着黑龙江
大学校长王敬波走入会议室落座后，
一场加强合作推动理论研究和检察实
务共融共促的座谈会正式开始——

带着诚意来，载着收获走

座谈会伊始，一些背景介绍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

2020 年 10 月，黑龙江大学与黑龙
江省明水县检察院共建“检校共建理
论与实践基地”；

2021 年 9 月，黑龙江大学与黑龙江
省检察院签订合作共建协议，在黑龙
江省检察院建立“黑龙江大学法学实
践教学基地”，在黑龙江大学建立“黑
龙江大学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中心”；

2023 年 4 月，黑龙江大学与黑龙江
省 检 察 院 哈 尔 滨 铁 路 运 输 分 院 共 建

“行政检察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
2023 年 7 月，黑龙江省依兰县检察

院检察长程菲主动来到黑龙江大学，
共建“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理论研
究基地”“法学教育实践基地”，并与法
学院共同完成省级研究课题；

…………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黑龙江大学

与黑龙江省检察机关共同建设了多个
检校合作基地，检察官前往学校召开
讲座、参与研讨；高校教师前往检察机
关授课教学、挂职锻炼，学生前往检察
院实习、工作。这样深层次、立体化的
合作图景在龙江大地不断上演。

2020 年，黑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
哈书菊来到明水县检察院进行业务授
课 。 她 讲 授 的 法 学 理 论 犹 如 一 股 新
风 ，吹 散 了 检 察 人 员 心 中 的 问 题 疑
团。明水县检察院党组充分认识到，

“要突破‘小院’‘跟着跑’的固化思维，
学习新知识是关键。”为此，该院党组
带着共建诚意走进黑龙江大学，双方
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共
同发展”为目标，签订了《检校共建协
议书》，建立了检校合作基地。

以此次合作为起点，黑龙江大学
与黑龙江省检察院、哈尔滨铁路运输
检察分院、依兰县检察院等陆续达成
合作协议。据王敬波介绍，按照对应监
督原则，集中管辖哈尔滨、齐齐哈尔、
牡丹江、佳木斯四地行政案件的哈尔
滨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未成年人检察
工 作 开 展 得 有 声 有 色 的 依 兰 县 检 察
院，两院相关负责人主动来到黑龙江
大学，结合各自业务特点，分别与黑龙
江大学法学院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

今年 6 月，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
刘永志到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调研。在
他看来，司法实务部门与法学院校双
向交流，于检察机关而言，可以借智借
力，提升办案能力水平和法律监督质
效；于法学院校而言，能够促推法治人
才培养，繁荣法学理论研究。双方互帮
互赢、双赢共赢，可以有效实现法学理
论与检察实务的共融共促。

聚焦前沿问题，促推实务发展

“在参加第七届全国十佳公诉人暨
全国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前夕，我收到
了攻读黑龙江大学刑法学博士的录取
通知书……”第七届全国十佳公诉人、
黑龙江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李
芳芳向记者分享了这一好消息。巧合
的是，日前在走访黑龙江大学检校合作
实践基地时，记者意外得知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教授董玉庭是李芳芳的博士生
导师。提起与检察机关的缘分，董玉庭
如数家珍：“2008 年至 2013 年，我在哈
尔滨市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2013 年
后，我正式调入哈尔滨市检察院，担任
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2017年我
到黑龙江大学任教后，依然与检察机关
保持着密切联系。”

董玉庭曾与李芳芳共同研判过司
法实务案件，就相关理论研究展开过
深入探讨。“我发现，面对一些疑难复
杂问题，检察官在无法依靠过往经验
有效解决时，如果法学教授从理论视
角为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难题
或许会迎刃而解。”董玉庭说。

记者注意到，在 2023年度最高人民
检察院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中，《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边界研究——
以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为视角》受到
不少关注。这是哈书菊与黑龙江省大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副主任秦余荣共同开展研究的一项课
题。“不能将理论知识‘束之高阁’，而是
要通过检校合作，把理论知识与检察实
务结合起来，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这是哈书菊与检察官多次交流合作

后的切实感受。
同样对检校合作有类似深刻体会

的，还有经常受邀为检察机关领导干部
授课的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杨震，他
对机械司法问题十分关注。“在大数据
时代，有些司法人员可能会产生‘工具
理性’思维，缺失应有的理性怀疑精神
和司法自主意识，从而导致简单司法、
机械司法。”杨震认为，想要医治这一

“痼疾”，理念革新是关键。
无独有偶，这一问题在不久前举行

的第八届全国检察机关十佳公诉人暨
优秀公诉人业务竞赛刑事检察策论考
察中也备受关注。参赛的黑龙江省大
庆市红岗区检察院检察官郭方宇慧说：

“检察官不能仅就法律适用与事实证据
来分析，还应树立法理学或法哲学思
维，正确认识违法性的本质，避免刻板
理解法律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还要从
法律原理出发，衡量案件中具体行为的
法益侵害性，从而作出与社会公众朴素
正义观相一致的处理决定。”

检校同育才，合作结硕果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检校合作基地蓬勃发展，成果亦十
分丰硕。

哈书菊、丁玉翠等黑龙江大学法
学院教师被聘为黑龙江省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经济犯罪检察业务咨询专家；
董玉庭、陈晨等教师撰写的检察实务
相关文章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刑
法学堂、研讨沙龙等交流活动，让检察
官走进学校授课、座谈，与学生“零距
离”接触，全方位交流……

今年 5 月，李芳芳受邀来到黑龙江
大学法学院，为学生讲解单位犯罪的
刑事治理。李芳芳将出庭时遇到的挫
折、庭上激烈的论辩以及出庭后的复
盘等娓娓道来，带给学生新奇而又真
切的感受。“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都
来加我的微信，询问如果想成为一名
检察官，需要做哪些准备。”李芳芳说。

这样形式多样的检校合作开展的活
动，影响了很多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学
生。同样令学生们感到富有吸引力的，还
有不同类型的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
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强调，要强化法学实践教学，深化协同
育人，建设一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
地，推动法学院校与法治工作部门在
课程建设、学生实习实训等环节深度
衔接。为此，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为学生
协调联系了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
等不同类型的实践教学基地。

2021 级法律（非法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熊方卓坚定选择了检察院。在 哈
尔 滨 铁 路 运 输 检 察 分 院 实 习 的 半 年
时间里，熊方卓跟随实习导师——该
院第五检察部主任于广益，办理了多
起行政检察监督案件。

于广益是熊方卓心目中理想的检
察官样子。“于主任具有极强的专业能
力，冷静细致，但对待当事人又特别温
和。我也想成为于主任那样的检察官，
希望‘理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尽快到
来。”面对记者，熊方卓略显激动地说。

“临近毕业，我准备在明年公务员
招录时报考检察机关，争取成为一名
优秀的检察官……”熊方卓的话里，充
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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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社主要负责人带领采访调研组一行，与黑龙江省检察院有关领导一
同来到黑龙江大学交流、采访。

□本报通讯员 董文静
王安达 王琪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璀璨悠
久的中华文化，厦门古窑曾在“万邦来
贺”的盛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日本被誉为茶道至品，并远销海外各
国的“珠光青瓷”就源自厦门众多古窑
之一的汀溪窑。然而，警方发现，有人在
网上发布视频，声称在厦门多个古窑址
内挖到“宝”“有收获”。经福建省厦门市
思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盗窃罪，数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
并处罚金1.5万元。

几则视频暴露“挖宝人”

从土里抠挖出青花瓷片，将几个
瓷器与一把镐堆放在一起，配上字幕

“昨天的收获”……今年 1 月，李某短视
频账号里发布的几则视频引起了公安
机关的注意。经查，李某视频中的“挖
宝”地位于厦门集美、海沧等地的几处
古窑址。警方迅速锁定李某并将其抓
获，在其住处查获了瓷器瓷片等 100 余
件文物。

“我就喜欢捣鼓这些，平时经常上
网查阅古代瓷器、钱币的文史资料。”
到案后，李某供述，他是一名文物爱好
者，得知厦门古窑的瓷器具有较高的
历史和艺术价值后，产生了收藏的想
法。自 2018 年以来，他频频“光顾”集
美、海沧、同安等地的古窑址，使用工
具或者徒手挖掘、捡拾古代瓷器瓷片。

经鉴定，公安机关在李某处缴获
的文物中，有源自宋代集美碗窑窑址
的瓷器及瓷器标本 18 件、明代集美鲎
壳帽窑址的瓷片标本 58 件、宋代至元
代海沧东瑶古窑址的瓷器标本 8 件，以
及其他窑口的瓷器瓷片数十件。

经厦门市检察院指定，思明区检
察院负责办理该案。今年 5 月 26 日，公
安机关以李某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移送该院审查起诉。

“捡拾”文物算不算犯罪

“经调查，因集美碗窑古窑址外围
曾涉及国道工程，道路施工致使窑址
地下遗物暴露堆积。”在审查起诉过程
中，鉴定意见中的这句话引起了办案

检察官的注意：施工致使古窑址的地
下遗物暴露，意味着可能无须刨挖即
可获取文物，且李某对这 18 件集美碗
窑文物的获取方式是“挖掘”还是“捡
拾”语焉不详，其作案过程亦无直播视
频、监控录像等客观证据佐证，李某的
行为能认定是盗掘文物吗？

此外，据李某在辨认时所述，这 18
件集美碗窑的文物是其从垄仔尾窑址
处获得的。文物取得地与来源地不一
致，案件的重要事实存在重大矛盾，这
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为此，在审查起诉阶段，办案检察
官制定了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引导
公安机关通过调取碗窑附近施工情况
的相关材料及证人证言、委托专家再
次确定上述 18 件窑址遗物来源地、补
充辨认作案地点等方式，进一步查明
案件细节。

经补强证据后证实，李某是以在
地表捡拾、翻找的方式，在垄仔尾窑址
实际取得了原属于碗窑窑址的文物。
而文物来源地与取得地不一致的原因
可能是当年生产瓷器时，有部分碗窑
文物被堆放到垄仔尾窑，也有可能是
几年前碗窑及垄仔尾窑古窑址附近施
工，导致部分碗窑地下文物暴露于垄
仔尾窑址处。

为进一步确认，办案检察官来到
案涉古窑址实地走访，发现垄仔尾窑址
的地表确实仍有文物暴露，且碗窑、垄
仔尾窑古窑址之间相距仅百米左右。

文物系国家所有、受国家保护，私
自盗掘或窃走，无论收藏或者买卖都
属于违法行为。检察官审查后认为，现
有证据足以认定李某以窃取的方式将
18 件出土的集美碗窑文物非法占为己

有，因此应以涉嫌盗窃罪而非盗掘古
文化遗址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现有证据为基础，今年 8 月 21
日，思明区检察院以李某盗掘 58件明代
鲎壳帽窑瓷片标本及 8件宋代至元代海
沧东瑶古窑址瓷器标本（均为文物标本）
的行为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其盗窃
18 件集美碗窑瓷器及瓷器标本（其中 8
件为一般文物，10 件为文物标本）的行
为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刑事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综
合履职推动文物保护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发
现李某的盗掘、刨挖行为对案涉的几处
古窑址造成了直接破坏，其盗窃行为也
使古窑址的文化遗产遭受减损危险，遂
将线索移送给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经过实地查看，并使用无人机航拍
勘查，思明区检察院认为李某的行为已
致使社会公益受损。在遗址被破坏所产
生的经济损失及遗址修复费用难以计
算的情况下，办案检察官与李某沟通并
依法召开公开听证会后，决定以诉前和
解的方式，让李某比照文物价值赔偿
5000元用于日后古文化遗址保护，并在
媒体上公开道歉。日前，在李某履行完
毕上述责任后，法院将其作为从轻量刑
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与此同时，为更好保护文物，思明
区检察院还将在办案中发现的有关部
门怠于履职的线索移送给有管辖权的
检察机关。经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目前，被建议部门已对相关古窑址采
取了设置 24 小时监控设备、建立巡查
制度等文物保护措施。

文物爱好者“挖”来牢狱之灾
文物系国家所有，受国家保护，盗掘或窃走都属于违法行为

上图：案发地点地表暴露的窑址遗物。
左图：案发地点之一的海沧东瑶古窑址文物

保护碑。

□杨璐嘉

近日，某车企员工在社交媒体发
文称，其所在企业几乎 80%的员工都被
明示或暗示过，想要保住工作和升职，
必须购买自己企业生产的汽车。作为
技 术 岗 的 他 不 仅 自 己 购 买 了 两 辆 汽
车，还推荐给亲戚朋友购买，最终却仍
被裁员（据 12月 14日《工人日报》）。

开展“内购”活动，本是一件企业
和员工“双赢”的好事。对企业而言，
不仅可以拓展销售渠道、增加产品销
量，还能让员工成为产品的推广员，提
升品牌的知名度。对员工而言，享受
内购的优惠福利，在满足生活需求的
同时，还可以省下真金白银，更能增强
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然而，如果在强制之下，好事也会
变了味。一些企业过度追求自身的经

济效益，而忽视员工的真实需求与感
受，导致“内购”跑偏。这一问题的出
现，一方面反映出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
的博弈中，往往处于“管理与被管理、支
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弱势地
位，劳动者往往不会因为用人单位的

“强迫购买”而选择“反抗”，一般都会忍
气吞声，致使一些企业变得有恃无恐；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这些企业欠缺依法
用工的意识及对员工的基本尊重。

员工是企业的一名劳动者，这事
不假，在“内购”问题上，员工也是一名
消 费 者 。 根 据 民 法 典 规 定 的 自 愿 原
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
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
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同时，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也明确作出规定：“经营者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
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
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因此，不管
是明令购买，还是通过摊派业绩、变相
强迫员工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都

属于强制交易行为，侵害了员工作为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当员工遭遇上述强买强卖的霸凌行为
时，有权说“不”，也有底气说“不”。

此外，如果员工拒绝购买企业的
产品或服务，企业就对员工进行调岗、
降薪，甚至解雇处理，更是违反劳动合
同法的有关规定。对于这类企业，劳
动监察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规范企
业用工行为，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对
于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企业，要依
法 依 规 予 以 惩 治 ，增 加 其 违 法 成 本 。
劳动者也要增强法律意识，对于侵犯
自身劳动权益的行为，及时保存相关
证据，通过法律渠道进行维权。

“内购”本就是企业为调动员工工
作积极性而推出的福利政策，不能让
其成为关起门来“薅员工羊毛”的“利
器”。如何把这件好事办好、让劳动者
和企业都满意，关键是企业要遵循公
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审慎合理地制
定规则，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内购”政
策“拴心留人”的制度红利。

企业员工内购，自愿是前提


